
动物科技学院实验教学用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 
 

为了加强对实验材料和低值品、易耗品、药品、试剂（以下通称物品）的科学管理，

实行统一领导，分工管理，专人负责，合理调配，节约使用的原则，保证物品供应，节

约费用开支，防止积压浪费，使实验教学工作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为保证实验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，对所需实验物品必须加强计划管理，由使用

单位提出申请计划，落实经费，经院实验中心主任审核后，由专职采购员实施采购，不

能随意委托他人代购，对于急需的零星、专用物品为做到及时采购，保证供应，可由各

使用单位自购，但必须向院实验中心申报自购计划，否则不予报销，由违章单位自己负

责处理。 

各实验室申报物品采购计划，每学期二次，一次正式计划，要在前一学期终 30 天

之前交院实验中心。一次补充计划在开学半月之内交院实验中心，未列入计划及急需的，

由本单位自己解决。 

每学期开学后的两周内集中发货。 

二、一般物品在入库前先由采购员和仓库管理员共同验收，办理入库手续。对于贵

重、稀缺和进口物品，请有关技术人员参加验收。验收中发现问题及时根据有关规定向

供货或运输单位提出，及时办理退、换或赔补手续。 

三、建立常用物品定额储备制度。由院实验中心根据实验教学所需物品的统计规律

确定常用物品的最高、最低储备限额及仓库存物品的最高限额，并在执行中逐步完善。 

四、改善库房条件，满足物品储存要求，配备必要的测量、检验工具，加强对物品

的质量管理，严防损坏、变质、丢失。 

库房物品的保管应该科学化，做到定位存放，存放有序、零整分开，账物对号，便

于收发和检查，对贵重稀缺物品应加强集中保管，精确计量和记载，每一学期末清仓查

库一次。 

五、使用单位一般不设库房，为了保证日常消耗的需要，对常用的和专用的物品可

限量备用，为加强管理备用物品应有专人负责保管，并设明细帐和领用登记簿。 

使用单位对在用物品应建立定期抽查制度，并在每学年全面清查一次，清查结果报

院实验中心。并及时调整留用量和有关帐簿记录。 

六、各单位领用危险物品按要求填写危险物品领取单，由院实验中心主任签字后，



方可办理领物手续，限量发放，剩余退库。对其领用、剩、废、耗的数量必须详细记录，

危险物品的空容器、变质料、废液滓应予妥善处理，严禁随意抛弃。 

七、财务处理手续 

1．购入和调入的物品，由经手人分别填写入库单办理验收入库手续后，方可报帐。 

2．报损、报废、向校外调出物品，报送院实验中心处理有关帐目。 

3．应经常对有变动的物品进行抽点，每年必须进行一次全面盘点，盘盈盘亏须报

经院实验中心主任签字经院务会批准后才能调整有关帐（卡）。 

八、本办法根据“高等学校材料、低值品、易耗品管理办法”结合我院具体情况拟

定，自 2003年 10月 10日起试行。 

 


